鸠江区都市型现代农业扶持办法
（2017修订版）
 
一、扶持范围及重点
符合鸠江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从事精品果蔬、特种水产、高档花卉苗木规模化生产，开展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及休闲农业产业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1、白茆都市农业示范区、沈巷高效农业示范园、马圩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清水苗木景观工程产业园等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2、生态休闲农业、农产品电商、中央厨房龙头企业。
3、农产品精深加工及出口企业。
4、老字号、老品种、老工艺农业品牌企业。
二、扶持政策
（一）特色农业扶持政策
新引进特色农业，根据项目建设标准（附后），分别给予以下补助：
1、新建高档智能日光温室或特种水产智能循环养殖工厂5000平方米以上，项目同时符合市、区两级现代农业项目建设标准，并经区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经审计，按建造成本的三分之一给予奖补。市、区两级奖补资金合计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300元。
2、特种水产标准化精养项目。符合市级现代农业项目建设标准和鸠江区现代农业产业集聚发展要求，项目集中规模200亩以上，项目区内设施齐全，经验收合格，在市级财政每亩1000元补助的基础上，叠加奖补500元/亩。
3、精品花卉设施种植项目。符合市级现代农业项目建设标准，集中新建钢架连栋温室大棚1万平方米以上，项目区内设施齐全，经验收合格，按所建大棚面积，在市级财政30元/平方米补助的基础上，叠加奖补15元/平方米。
4、新建花卉基地项目。新建花卉基地成片面积100亩以上，经验收合格后，每亩一次性补助2000元。
（二）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
1、招商引资奖补：新引进亿元以上农业产业化项目，除享受区政府招商政策外，按照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给予一次性补贴，中央厨房项目按照4%给予补贴。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3亿元以上项目“一事一议”。
2、龙头企业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奖补10万元；首次突破20亿元，奖补20万元；首次突破50亿元，奖补50万元。销售收入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
3、经营农产品的电子商务企业，年网络销售额首次突破1000万、5000元、1亿元、5亿元，分别给予2万、5万、10万、50万元的奖励。销售额以第三方平台统计为准。
4、农产品加工企业新购置大型设备1000万元以上，按照3%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三）品牌提升扶持政策
1、新晋升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次性奖补1万元；晋升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次性奖补10万元；晋升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次性奖补50万元。林业龙头企业按相应级别减半奖补。
2、鼓励老字号、老品种、老工艺等企业开展品牌提升，新注册农产品商标，一次性奖补 0.5万元。
3、农业企业科技创新列入国家级项目，一次性奖励20万元；列入省级项目，一次性奖励5万元。获得国家、省级科技成果奖，或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应用取得明显成效且受到国家、省级表彰，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2万元。
（四）参加农产品会展以奖代补政策
按照区农业主管部门要求，积极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各类农产品（花卉）交易会（博览会），给予以奖代补。
1、参加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国外农产品（花卉）交易会（博览会），一次性补助2万元。
2参加省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省外农产品（花卉）交易会（博览会），一次性补助1万元。
3、参加省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省内农产品（花卉）交易会（博览会），一次性补助0.6万元。
4、参加市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芜湖农产品（花卉）交易会（博览会），一次性补助0.2万元。需要进行特别装饰或使用特别装备的参展企业，一次性补助不超过3万元。
（五）农业项目配套政策
1、对我区农业企业参加的市农业担保项目，按照市级政策要求，给予政策范围内的担保资金配套。
2、对参加市级各类特色农业保险给予资金配套。
（六）所有奖补政策，同一项目、同一类型原则上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鼓励企业争取上政策级资金，对省、市政策内容相同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补齐，并按省、市奖补资金的10%加以奖励。
三、项目申报及兑付流程
1、区政府设立发展现代农业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扶持现代农业发展，专款专用。
2、现代农业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申报制。各类涉农经营主体编制项目计划书，报项目所在镇初审后报区农林局。区农林局根据全区农业规划和产业发展计划，提出复审意见。对通过复审的项目，上报区政府审批。
3、区财政局、农林局负责农业项目资金管理。未通过区政府审批的项目，不予安排区级农业专项资金。
4、所有项目实行动态管理，由区农林局牵头、区财政等参与开展验收工作；合格项目兑付奖补资金。
四、遇中央、省、市政策调整，本办法将结合实际作出调整。本办法由区农林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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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鸠江区设施农业建设标准
 
一、智能玻璃温室
采用热镀锌钢制骨架，覆盖材料主体为玻璃。两个端面可安装湿帘和风机，也可在两个端面及侧面安装铝型材推拉窗、平开窗或外翻窗。温室实现全自动控制，配套加热系统（热风机加热或水暖加热）、遮阳幕系统、微雾或水帘降温系统、CO2补充系统、补光系统及喷、滴灌和施肥系统、计算机综合控制系统、顶喷淋系统等。
温室单体建筑尺寸应遵从下述跨度和开间模数：
	覆盖物
	跨度/ m
	柱高/ m
	开间/ m
	侧窗

	玻璃
	6.4 、8.0、9.6、12、16
	3---5.0
	4
	推拉、上悬外翻


 
二、其余标准
参照芜湖市现代农业财政资金设施农业项目申报办法（市农〔2014〕275号）建设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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